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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财购罚决〔2022〕59号

新余市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江西卓越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仙来大道复兴大厦

一、违法事实

按照《江西省招标投标领域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赣发

改公管〔2022〕281 号）要求，省财政厅对我市专项治理范围内

的项目进行了随机抽查。根据抽查结果认定，你公司在参与新余

市妇幼保健院门诊保健综合楼洁净区域净化及设备采购安装项目

（项目编号：JXZYCG2021 007）政府采购活动中存在以下违法行为：

1、资格条件设置为建筑装饰装修一级资质，与本项目采购规

模不匹配，本项目采购预算为 1 1 69. 75万元，低于 2000万元，二

级资质即可承揽，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潜在供应商。

2、招标文件评标办法的医用净化循环机组技术参数加分项要

求所投组合式空调机机组结构用密封胶为食品级专用密封材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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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 FDA 认证标准。FDA标准为美国标准，属于特定国家标准，

排斥了未出口至该国家的产品，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潜在供应

商（该项仅 1 家投标人得分）。

3、招标文件评标办法的电动液压多功能手术床技术参数加分

项要求手术床床垫皮层通过 UL94V0 防火等级测试。该标准为美

国标准，其中， UL 是美国保险商试验所（ Underwri ter

Laboratori es I nc.）的简写，排斥了未出口至该国家的产品，属

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潜在供应商（该项仅 1 家投标人得分）。

4、招标文件评标办法的吊塔技术参数加分项要求吊塔通过

EN 60601 -1 -2，EN 60601 -1 国际安规检测、通过 EN I SO 1 1 1 97：

2009 要求检测，上述 EN系列标准为欧洲标准，排斥了未出口至

该国家的产品，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潜在供应商（该项仅 1 家

投标人得分）。

以上违法事实有检查工作底稿、采购文件等证据证实。

二、处罚理由及依据

经对调查结果审查，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“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

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”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第二项“设定的资格、技术、商务条件与

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”

和第八项“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”等规定，

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。

本机关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后，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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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陈述或申辩，视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。现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之规定，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

下行政处罚：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仟元

整 （￥5000. 00元）。

请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凭缴款码通过赣服

通或非税收入各代收银行核缴。缴款完成后可自行通过江西省财

政厅官网“非税收入收缴门户网站”打印电子票据；到期不缴纳

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之规定，

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三、权利告知

你公司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

法向新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有管辖

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

停止执行。

新余市财政局

2022年 1 1 月 1 日

新余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 1 1 月 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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